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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编制共青团清远市清新区委员会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的说明

根据清远市清新区财政局《关于编制2018年区级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清新财预〔2018〕26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，现将2018年预算编制说明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按照《关于印发<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清新县委员会主要任务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（清新机编字〔2002〕39号）精神，共青团清远市清新区委员会内设2个部室：办公室、城乡部。核定行政编制5名，后勤服务人员1名，2018年有在职行政人员5人，后勤服务人员1名，政府购买雇员1人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区委和团市委的工作部署，制定共青团发展战略，长远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和改革的总体规划及配套措施，并推动实施。
2、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、法规、组织团员、青年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进行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，帮助青年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，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，帮助青年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，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，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入党，为党和政府推荐各类优秀青年人才。

3、组织团员、青年参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，帮助团员、青年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，学习和适应现代管理方式，围绕区委的中心工作，组织青年开展各项劳动竞赛和突击队活动。

4、组织团员、青年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和服务于社会的志愿者活动，指导和帮助各级团组织建立青少年活动阵地和青少年服务机构。

5、指导开展团的组织建设工作，整顿团的队伍和作风，协助党组织选拔、管理、考核、培训团的干部。

6、密切与其他县（市、区）青年的联合与合作、发展与各地青年的友好关系，加强同港、澳、台青年和海外青年侨胞的团结。指导各级青年组织和青年社区开展活动。

7、向党和政府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，协同有关部门制订和宣传工作法规，组织青年开展社会监督，同各种危害青少年的现象作斗争，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。

8、管理和指导全区少先队工作，协同教育部门培训少先队辅导员，组织少先队员开展思想教育和劳动实践活动。成立少年军（警）校，完善各项制度，开展规范的训练。

9、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团市委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    三、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   （一）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    2018年预算收入合计1252490元。2018年预算支出合计1252490元，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分类如下：1.基本支出1144856元；2.项目支出107634元。按功能类别分类如下：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33602元；2.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17288元；3.住房保障支出201600元。

   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支出情况

    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支出预算合计24.7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数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数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5.5万元；公务接待费预算数1.25万元；会议费预算数18万元。
    四、部门预算编制原则
    我委编制部门预算时做到符合《预算法》的要求，严格按照公开、公正、真实可靠、收支平衡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增收节支、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清远市清新区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月29日

1

